



北京市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筹设/正式设立申请表





申请机构名称/申请者姓名：【在北京合法设立的外国机构、外资企业、国际组织的驻华机构和在京合法居留的外国自然人】

申请举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名称：【学校只能使用一个中文名称，其外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相符。学校的名称应当反映不同国别普通教育的性质、层次和类别，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全球”等字样。规范名称应为“北京***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联系人：【建议填写两个联系人】

电话：【带区号的办公电话号码；手机号码】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制

1. 申办机构或人员事项【请填写申请机构或个人的信息】
	申办机构名称（中、外文）
	

	在京地址（包括邮编）
	
	电话
	
	传真
	

	申办机构法定代表人或申办人
	姓名
（中、外文）
	性
别
	出生
日期
	国
籍
	护照
号码
	护照、居留证有效期

	
	
	
	
	
	
	

	
	在京身份及住址
	

	



法定代表人
或申办人
简历
	
	申办单位法定代表或申办人照片

	

	


	申办机构简况、申办机构或申办人在京的主要业务范围
	


2.  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事项【董事会或理事会由五人以上组成，设董事长或者理事长一人。董事会或者理事会由举办者、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
	

董

事

长

或

理

事

长
	姓名（中、外文）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护照号码
	护照、居留证有效期

	
	
	
	
	
	
	

	
	在京身份
	

	
	在京居住地址
	

	
		照


片



简历（请填写大学以上学习、工作经历）



3. 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其他成员【请填写其他成员信息】
	姓名（中、外文）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在京身份
	证照号码
	证照、居留证有效期

	
	
	
	
	
	
	

	
	
	
	
	
	
	

	
	
	
	
	
	
	

	
	
	
	
	
	
	

	
	
	
	
	
	
	

	
	
	
	
	
	
	

	
	
	
	
	
	
	

	
	
	
	
	
	
	

	
	
	
	
	
	
	

	
	
	
	
	
	
	

	
	
	
	
	
	
	

	
	
	
	
	
	
	

	
	
	
	
	
	
	



4. 学校校长事项
	姓名（中、外文）
	
	照

片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最后学历
	
	护照号码
	
	护照、居留证有效期
	
	

	在京身份
	

	在京住址
	
	电话
	
	传真
	

	简历（大学以上学习、工作经历）

【校长应具有5年以上相关教育教学和管理经验】



5. 办学资金和经费来源等事项
	办学者出资方式
	

	办学者出资额
	

	学校基建及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学校日常开支经费来源
	

	注册资本
（万元）
人民币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合计

	
	
	
	

	学费标准
（请按每学年填写；不同学段学费标准分开填写）
	
	年学费收入
	

	学
生培养成本


单
位
：
元
/
学
年
	教职工工资和补助工资
	教职工福利费

	
	
	

	
	校舍租赁费（含水电费等）
	公务费、业务费

	
	
	

	
	设备购置费
	修缮费

	
	
	

	
	仪器设备折旧
	房产折旧

	
	
	

	
	教材费
	其它费用（请写明具体项目）

	
	
	

	
	合计
	

	
	生均培养成本
元/每人每学年
	[bookmark: _GoBack]


6．办学事项
	学校名称
（中、外文）
	【学校只能使用一个中文名称，其外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相符。学校的名称应当反映不同国别普通教育的性质、层次和类别，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全球”等字样。规范名称应为“北京***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学校地址
（中、外文）
	

	办学层次
	【学校可实施学前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
	办学规模
	

	办学宗旨
	

	生源情况
	

	年招生计划
	

	用

地

和

校

舍
	学校占地面积（M2）
	校舍建筑面积（M2）

	
	
	

	
	产权归属
	

	
	使用关系
	

	
	使用期限
	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产权单位
或个人
证明
	年月日（签字、盖章）




7.学校主要建筑、设备、设施事项【如实填写】
	名称
	单位
	数量
	名称
	单位
	数量

	
	
	
	
	
	

	
	
	
	
	
	

	
	
	
	
	
	

	
	
	
	
	
	

	
	
	
	
	
	

	
	
	
	
	
	

	
	
	
	
	
	

	
	
	
	
	
	

	
	
	
	
	
	

	
	
	
	
	
	

	
	
	
	
	
	

	
	
	
	
	
	

	
	
	
	
	
	

	
	
	
	
	
	

	
	
	
	
	
	

	
	
	
	
	
	

	
	
	
	
	
	

	
	
	
	
	
	



8. 学校拟聘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职工事项（外方人员）
	姓名（中、外文）
	性别
	出生日期
	学历
	职称
	任职
	国籍
	护照号
	护照、居留有效期

	
	
	
	
	
	
	
	
	

	
	
	
	
	
	
	
	
	

	
	
	
	
	
	
	
	
	

	
	
	
	
	
	
	
	
	

	
	
	
	
	
	
	
	
	

	
	
	
	
	
	
	
	
	

	
	
	
	
	
	
	
	
	

	
	
	
	
	
	
	
	
	

	
	
	
	
	
	
	
	
	

	
	
	
	
	
	
	
	
	

	
	
	
	
	
	
	
	
	

	
	
	
	
	
	
	
	
	

	
	
	
	
	
	
	
	
	

	
	
	
	
	
	
	
	
	

	
	
	
	
	
	
	
	
	

	
	
	
	
	
	
	
	
	

	
	
	
	
	
	
	
	
	



9. 学校拟聘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职工事项（中方雇员）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历
	职称
	任职
	身份证号码
	聘用渠道

	
	
	
	
	
	
	
	

	
	
	
	
	
	
	
	

	
	
	
	
	
	
	
	

	
	
	
	
	
	
	
	

	
	
	
	
	
	
	
	

	
	
	
	
	
	
	
	

	
	
	
	
	
	
	
	

	
	
	
	
	
	
	
	

	
	
	
	
	
	
	
	

	
	
	
	
	
	
	
	

	
	
	
	
	
	
	
	

	
	
	
	
	
	
	
	

	
	
	
	
	
	
	
	

	
	
	
	
	
	
	
	

	
	
	
	
	
	
	
	

	
	
	
	
	
	
	
	

	
	
	
	
	
	
	
	




10．真实性保证
	




我作为学校的申办机构法定代表人（申办人）申明上述各项内容均为据实填写，对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在今后的办学活动中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教育法规、法令，严格执行《北京市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并接受北京市和学校所在区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和检查。




















申办机构法定代表人或申办人




（盖章）（签名）【必须原章原签】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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